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

督办整改单位（区域）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风险，

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将温州市合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区等 94家（处）单位（区域）作为 2023年度市级重大

事故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单位（区域）。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温州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完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市级挂牌

督办程序的通知》（温安委〔2021〕4号），强化全程督导，按照

督办程序，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限期整改到位，有效推进重大事

故隐患闭环治理。

附件：1.2023年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区域）名单

2.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销号审批表

3.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督办单位联系人名单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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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区域）名单

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工矿领域（34）

1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鹿城

区创荣路

208 号）

温州市合瑞机

器有限公司

（出租单位）

1.未安排或任命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厂区及承租企业公共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并且

未明确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

2.房东未与承租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和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3.未建立应急队伍，未按要求配备应急物资及设置微型消防站；

4.厂区企业与企业之间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5.部分楼层楼梯通道堵塞，不便于应急疏散；

6.一号生产车间与三号生产车间之间搭建违章棚；

7.厂区内一体机抛光车间设置不合理，且存在锌合金件与铁件混抛现象，易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2

温州市致鑫五

金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冲床踏板处未设防意外踩踏措施，砂光机未设托盘及防护罩；

2.部分电气线路敷设凌乱，多处电线未套管敷设，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

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3.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各楼层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部分消防栓外表面破损，部分消防水带

老化，缠绕方式错误；

5.二层生产车间防火分区与一层生产车间未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6.喷漆车间内未设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未采用外开式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进行隔断，且与

铁件抛光车间贴邻设置；

7.三层仓库内设“合用场所”（两个值班房间及厨房）；

8.车间内部分隔断材料采用易燃泡沫夹芯板；

9.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10.现场安全管理较为混乱，部分安全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

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

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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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鹿城

区创荣路

208 号）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3

温州同寅五金

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冲床踏板处未设防意外踩踏措施；

2.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

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3.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各楼层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部分消防水带老化，缠绕方式错误；

5.锌合金及铝合金表面打砂机无除尘设施，20 区范围内电气设备未采用防爆型；

6.一体机抛光车间部分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氢气浓度报警探头设置高度过低，

锌合金抛光车间现场有铝合金产品抛光作业；

7.一体机缺少检查维护，部分设备带病运行，部分一体机擅自拆除滤芯，顶部直排粉尘现象严重，

部分一体机的液位、流量监测装置与设备的联锁失效；

8.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粉尘清扫台账不规范，粉尘未定期进行清扫，粉尘未设暂存区进行存放；

9.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10.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4

温州亿顺锁具

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一层生产车间内违章搭建隔层，隔层作为仓库使用，且未设独立的封闭式楼梯间；

2.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

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3.冲床踏板处未设防意外踩踏措施，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各楼层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

5.二层生产车间出口采用卷帘门，货架平台未设踢脚线；

6.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7.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5
温州市瑞佳五

金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车间内部分隔断材料采用易燃泡沫夹芯板；

2.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3.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一体机抛光车间部分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部分一体机设备未设水流量监测报

警装置；

5.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粉尘清扫台账不规范，粉尘未定期进行清扫，粉尘未设暂存区进行存放；

6.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7.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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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鹿城

区创荣路

208 号）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6

温州市益航五

金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高温压铸作业区域未设置应急坑，高温熔炉旁未设围栏，天然气管道易泄漏点未设可燃气体浓

度报警探头；

2.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

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3.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一层生产车间内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

5.一体机抛光车间部分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氢气浓度报警探头设置高度过低，

部分一体机设备未设水流量监测报警装置；

6.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粉尘清扫台账不规范，粉尘未定期进行清扫，粉尘未设暂存区进行存放；

7.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8.消防通道内堆放桶装树脂未设仓库进行存放；

9.部分起重设备吊钩缺少防脱钩；
10.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7

温州市利木五

金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一体机抛光车间防火门缺闭门器；

2.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粉尘清扫台账不规范，粉尘未定期进行清扫，粉尘未设暂存区进行存放；

3.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

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4.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5.生产车间内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

6.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8
温州市嘉艺五

金制品有限公

司（承租单位）

1.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

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2.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3.各楼层生产车间内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部分消防栓、灭火器前方堆

物，不便于应急取用；

4.抛光车间内铁件及锌合金件混抛，部分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20 区内部分电气

设备未防爆，未设氢气浓度报警探头及防爆机械排风设施，部分一体机设备未设水流量监测报警

装置，防火门未向人员疏散方向开启；

5.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粉尘清扫台账不规范，粉尘未定期进行清扫，粉尘未设暂存区进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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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鹿城

区创荣路

208 号）

温州市合

瑞机器有

限公司厂

区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8
温州市嘉艺五

金制品有限公

司（承租单位）

6.储气罐安全阀和压力表未定期校验，气管未设介质和流向标识；

7.货架平台未设踢脚线；

8.润滑油存放在安全出口处，且未设防液体流散设施；

9.现场安全管理较为混乱，部分安全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

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

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9

温州新越

凯五金有

限公司

鹿城区山福镇

沙头工业区致

信路 3 号 2幢

（1楼东首/5

楼/6 楼）

1.高温压铸作业区域未设置应急坑，高温熔炉旁未设围栏，砂轮机未设托盘及防护罩；

2.部分电线未套管敷设，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

置；

3.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4.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部分消防水带老化，缠绕方式错误；

5.一层生产车间出入口采用卷帘门；

6.气瓶未设置防倾倒措施；

7.未与同幢楼内其他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8.未开展“开工第一课”安全教育培训，未见开工前安全检查记录，未建立 2023 年安全生产台账。

温州新越

凯五金有

限公司

鹿城区

政府

6月

30 日

10

温州市神

芒鞋业有

限公司厂

区（龙湾

区瑶溪街

道长海路

106 号）

温州市神芒鞋

业有限公司

（出租单位）

1.宿舍一楼为仓库，属于“三合一”场所；

2.宿舍楼梯间未采用封闭楼梯间且楼梯间内停放有电瓶车和堆放可燃物；

3.宿舍灭火器配置不足（二楼四只，三楼未配置）；

4.宿舍楼内员工违规使用液化石油气瓶；

5.二楼走道堆放其他物品，走道未安装感烟探测报警器和手动报警器；

6.三楼宿舍隔间未采用实体墙和防火门与消防通道进行防火分隔；

7.厂区一安全出口被占用，厂区北边消防通道上违章搭建，原材料等堆放在厂区公共区域内堵塞

消防通道；

8.厂区电瓶车未设置智能充电桩，现场检查存在违规充电现象。

温州市神

芒鞋业有

限公司厂

区

龙湾区

政府

9月

30 日

11

温州市龙湾瑶

溪一博螺丝加

工厂（承租单

位）

1.部分机械设备传动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2.移动电气设施及使用单相电源的电气设施未安装漏电保护器；

3.部分电气设施未接地保护；

4.配电箱的箱门和箱体未跨接接地保护；

5.车间内警示标识不足；

6.灭火器未定期进行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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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温州市神

芒鞋业有

限公司厂

区（龙湾

区瑶溪街

道长海路

106 号）

温州市神

芒鞋业有

限公司厂

区

龙湾区
政府

9月30
日

12

温州市龙湾瑶

溪王冠兽用器

械厂

（承租单位）

1.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
2.楼梯间及安全疏散通道堆放物品；
3.灭火器未定期进行月检；
4.安全警示标识不足；
5.车间与仓库未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13

温州市龙湾瑶

溪旗胜标准件

厂（承租单位）

1.砂轮机等设备未设置安全防护罩；
2.配电箱箱门和箱体未跨接接地保护；
3.部分电气设施金属外壳未接地保护；
4.使用单相电源的电气设施和移动电气的插座未安装漏电保护，部分配电箱盖缺失；
5.灭火器未定期进行月检；
6.手动打磨作业未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7.楼梯间内停放电瓶车。

14

温州市龙湾瑶

溪好德木门加

工厂（承租单

位）

1.三楼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未采用防火墙与其他区域进行有效分隔，使用非防爆电气设施，未设
置防流散设施，安全警示标识不足，未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
2.二楼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未安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和防爆排风机；
3.使用非防爆电气设施，未配置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未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出口门开启方向
不符合要求，门外水平 3米内有饮水机等非防爆电气设施，未张贴严禁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
4.楼梯间未采用封闭楼梯间，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
5.部分电气设施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和接地保护；
6.车间内大量存放稀释剂且采用铁质工具开启桶盖、使用塑料油抽；
7.废油漆桶未存放在专门的危废仓库内，未使用完的油漆未及时存放到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内；
8.喷漆房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未投入使用，探头堵塞，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软管敷设，门
未采用防火门；
9.木工车间内单机布袋除尘器与安全出口、工作设备之间的间距不足 6 米，单机布袋除尘器周围
存有可燃物；
10.车间内粉尘未及时清扫，粉尘清扫记录停留在 12 月份；
11.废气处理喷淋塔未进行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和张贴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识。

15

温州市鸿邦塑

料制品有限公

司（承租单位）

1.车间仅设一安全出口，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
2.部分机械设备运转部位安全防护不足；
3.部分电气设施外壳未接地保护。

16

温州博勒橱柜

有限公司

（承租单位）

1.车间仅设一安全出口，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

2.部分单机布袋除尘器与有人工作的设备间距不足 6米，单机布袋周围存放可燃物；

3.车间粉尘未及时清扫，楼梯间防火门缺失一半且闭门器损坏；

4.楼顶违章搭建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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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17
温州市德

丰阀门厂

龙湾区海滨街

道道宁村西村

1.液化石油气气瓶间内气体超量存放，气瓶间和气化间未进行防火分隔，气瓶间与其他区域未进

行有效防火分隔，气瓶间门开启方向不符合要求，门口未设置人体静电消除器和配置灭火器等消

防设施；

2.气瓶间内使用非防爆电气设施，防爆排风机安装高度不符合要求，气瓶未设防倾倒的安全措施；

3.气瓶间可燃气体探测警报装置未安装在值班室；

4.液化石油气管道法兰未跨接接地保护，一液化石油气管道上裸装电气开关；

5.车间停放电瓶车充电；

6.盐酸仓库未设置防流散设施，地面未采取防腐蚀的措施，且周边 15m 范围内未设置喷淋及洗眼

器；

7.中频炉未设置进出水流量、压力监测报警装置，未设置出水温度监测装置；

8.盛装熔融金属的浇包的耳轴未进行探伤检测；

9.车间违章搭建连成一片。

温州市德

丰阀门厂

龙湾区

政府

9月

30 日

18

温州市骤

鑫电器有

限公司

瓯海区泽雅镇

大源路 18 号 2

幢 5楼

1.危化品中间仓库防火门缺设闭门器，中间仓库及调漆间内使用铁质开桶工具、非防爆电子秤及

塑料油抽；

2.东侧喷漆车间未设外开式甲级防火门，西侧喷漆车间与其他区域未进行有效隔断，流水线出入

口位置未设防爆正压吹风装置，开口处 1m 范围内未采用防爆电气设施，喷漆台 3m 范围内未采用

防爆电气设施；

3.抛丸机除尘器未设泄爆片、隔爆阀及锁气卸灰等安全措施，20 区内电气设备未采用防爆型，且

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及台账；

4.生产车间部分设备未接地，且未安装漏电保护器，部分用电开关设置在木板上；

5.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主机未设置 24 小时人员值班处；

6.公司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温州市骤

鑫电器有

限公司

瓯海区

政府

6月

30 日

19

温州瓯海

仙岩佰诗

顿鞋厂

瓯海仙岩沈岙

村二产工业区

6号东首

1.危化品中间仓库未靠外墙设置，防火门缺设闭门器，用电线路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
且未设低位防爆轴流风机及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中间仓库内使用铁质开桶工具及塑料油抽；
2.生产车间内未划出安全通道线，未设置疏散方向指示标志，货物堆放混乱，部分安全通道堵塞；
3.生产车间部分设备未接地，未安装漏电保护器，配电箱穿线孔缺防护，低于 2.5 米的照明灯具
未采用相应的安全措施；
4.灭火器、消火栓箱被货物遮挡，未留出足够的防护距离；
5.生产车间内易燃液体及树脂未定置区域进行存放，且未设置在防流散托盘内；
6.公司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
目位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温州瓯海

仙岩佰诗

顿鞋厂

瓯海区

政府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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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20

温州市洞

头鹿西船

厂

洞头区鹿西乡

兴渔路90弄72

号

1.电气线路敷设凌乱，多处电线未套管敷设，部分用电设备及插座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配电箱

内未设接零排和接地排，部分配电箱箱门损坏缺失，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部分设备用电开关直

接安装在木板上；

2.部分气瓶未设置防倾倒措施，气瓶使用场地内未设置空瓶区和满瓶区；

3.未对船舱维修作业场所开展有限空间辨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未建立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台

账，未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等作业审批制度；

4.液化石油气中间仓库可燃气体报警仪未设置在 24 小时人员值班处，入口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及

人体静电导除装置，仓库内堆积杂物，未设置温湿度计，库内液化石油气超过当天使用量；

5.动火作业区域氧气和液化石油气瓶不足 5米，两者距离明火不足 10 米；

6.牵引系统钢丝绳未定期检查；

7.平台临边处以及楼梯未设置防护栏杆；

8.安全生产台账不完善，企业未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新员工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温州市洞

头鹿西船

厂

洞头区

政府

6月

30 日

21

温州方大

气动有限

公司

乐清市北白象

镇山东村

1.喷塑作业场所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2.喷塑作业场所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措施；

3.喷塑作业场所与其他场所之间未采取防火防爆隔离措施；

4.表面抛光打磨区域 20 区内电气设备未采用防爆型，且采用沉降式除尘；

5.生产车间电气设备未接地，未安装漏电保护器，配电箱穿线孔缺防护，低于 2.5 米的照明灯具未采用相应

的安全措施，部分移动式排风扇的电源线为二线二插（无保护接地）；

6.生产车间内未划出安全通道线，未设置疏散方向指示标志，生产厂房一层北侧东面的安全出口门上锁，且

通道上堆放物件，出口处设置栅栏门；

7.二层生产车间面积超过 400m
2
（约 600m

2
）只有一个疏散楼梯；

8.灭火器未定期进行月检，部分灭火器设置高度超过 1.5m，部分灭火器设置点周边堆放物件等，部分消防水

带缠绕方式错误；

9.储气罐设置在楼梯间内，压力表和安全阀未定期检验，且管道未设介质及流向标识；

10.生产车间外简易棚采用易燃泡沫夹芯板结构；

11.部分台钻的皮带轮处安全防护罩缺失。

温州方大

气动有限

公司

乐清市

政府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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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22
温州邦鸿

智能家居

有限公司

瑞安市陶山镇
林河路 1 号/3
号

1.一层生产车间内未划出安全通道线，未设置疏散方向指示标志，货物堆放混乱，部分安全通道堵塞；
2.二层危化品中间仓库防火门缺失，用电线路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且仓库位置设置与架空
电力线过近；
3.部分单机滤袋除尘器距日常操作中有人员出现的任何地方及楼梯口的距离小于 6m，部分单机滤袋除尘
器之间的距离小于 6m，单机滤袋除尘器周边 1.5m 范围内有粉尘、木屑堆积，未建立粉尘清扫制度，现
场粉尘清扫不到位，部分木工设备未设置除尘设施；
4.单机滤袋除尘器设置的除尘风管设置不合理，未有效进行除尘，现场检查过程中除尘效果较差；
5.喷漆场所内设置不防爆的电子秤、应急指示灯等，常闭式防火门上无闭门器；
6.危化品中间仓库未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库内未设置温湿度计；
7.木工车间内部分插座未采用防尘型；
8.储气罐底座未进行固定，输送管道未设介质名称及流向标识；
9.企业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目位置
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温州邦鸿

智能家居

有限公司

瑞安市

政府

6月
30日

23

永嘉县钝

创木业有

限公司

永嘉县桥头镇
谷联工业区
（浙江献忠纺
纤有限公司

内）

1.喷漆间、晾干房防火隔断措施不足，开孔处未按设计要求安装防火门，喷漆间未采用实体墙与其他区
域进行隔断；
2.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未正常投入使用；
3.喷漆间敞开面以外水平距离 3 米范围内存在非防爆型电气设施；
4.晾干房内设置非防爆型除湿设备及空调，且未设置机械通风设施；
5.危化品中间仓库与其他区域未采用防火墙隔断，未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及人体静电导除装置，库
内未设置温湿度计；
6.调漆车间采用塑料油抽进行作业；
7.单机滤袋除尘器周边 1.5m 范围内有粉尘、木屑堆积；
8.单机滤袋除尘器除尘风管设置不合理，部分管道下方设备均已拆除，西北侧部分设备未设置除尘风管。

永嘉县钝

创木业有

限公司

永嘉县

政府

9月

30 日

24

浙江四通

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

永嘉县瓯北街
道小微企业创
业园珠岙流程
装备产业园 8

号楼

1.生产车间内未设置疏散方向指示标志，货物堆放混乱；
2.生产车间部分设备未接地，未安装漏电保护器，配电箱穿线孔缺少防护，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
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3.喷漆区域与其他区域未采取实体墙防火隔断，未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及防爆型机械通风，
喷漆区电气设施不符合防爆要求；
4.固废仓库内未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及防爆型机械通风，部分易燃液体类危险化学品存放
在车间内，未设置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
5.部分岗位未设置安全操作规程及警示标志，危险化学品区域未见危险化学品安全周知卡；
6.砂轮机未设置安全防护罩；
7.起重设备吊钩未设置防脱扣；
8.部分电气设备接线盒及设备防护罩缺失，电气线路裸露；
9.配电房与其他区域未采取有效的隔断，且缺少挡鼠板、绝缘三件套等物资。

浙江四通

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

永嘉县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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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25

温州铜丰

铜业有限

公司

文成县巨屿工

业园区

1.熔炼炉下局部有积水；

2.熔炼炉作业平台、循环冷却水池等局部缺少防护栏杆，作业平台铁板局部翘起；

3.车间部分行车吊钩防脱扣失效；

4.个别设备皮带传动部位缺防护罩；

5.机加工岗位个别插座无漏保，部分岗位缺风险告知卡；

6.储气罐压力表安装方向不利观察；

7.未根据企业提供的安全管理网络图层层签订 2023 年员工安全生产责任书；特种作业审批表缺安

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签字。

温州铜丰

铜业有限

公司

文成县

政府

6月

30 日

26

温州凯利

家具有限

公司厂区

（平阳县

万全家具

生产基地

万达路

301 号）

温州凯利家具

有限公司（出

租单位）

1.宿舍一楼、三楼部分功能为丙类仓库，属于合用场所，宿舍未采用封闭楼梯间，应急疏散通道

安装推拉门；

2.未配备灭火器，消火栓箱内消防水带和消防水枪缺失；

3.三楼部分员工寝室未采用实体墙进行分隔，走道未安装感烟探测报警器，厂区企业与企业之间

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4.厂区共用消防水泵房上锁，无人维护，处于失管状态。

温州凯利

家具有限

公司厂区

平阳县

政府

9月

30 日

27

平阳县宏博非

制造布制品厂

（承租单位）

1.棉尘未定期清扫，消防自动灭火系统喷头上棉尘未及时清理；

2.消防水带老化未及时更换，二楼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消防设施未定期检查；

3.二楼仓库与生产车间未进行防火分隔；

4.一楼电机风扇、机械设备运转部位防护罩缺失；

5.锅炉房与车间未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

6.安全出口采用卷帘门；

7.企业未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

8.安全教育培训频次与安全培训计划不符，未开展“开工第一课”安全教育培训，未见开工前安

全检查记录；

9.移动电气设施和插座未采取防触电的安全措施；

10.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目位

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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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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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凯利

家具有限

公司厂区

（平阳县

万全家具

生产基地

万达路

301 号）

温州凯利

家具有限

公司厂区

平阳县

政府

9月

30 日

28

平阳县尚嘉木

业加工厂（承

租单位）

1.二楼、三楼插座和移动电气设施未采取防触电的安全措施；
2.楼梯间堆放可燃物；
3.室内消火栓箱内消防水带老化未及时更换，二楼一室内消火栓安装堵头堵塞，灭火器无定期检
查记录；
4.屋顶喷漆尾气处理环保设施采用正压送风，未安装避雷设施；
5.二楼底漆房与设计图纸不符（中间防火墙拆除，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拆除一只），与其他生产
区域未采取防火分隔，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探头堵塞未见定期检测记录且数量与设计图纸不符，
部分照明等电气线路未采取防爆措施或措施不到位，面漆房门采用铁皮门，送风系统管道未安装
防火阀；
6.一楼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门损坏被卸下，未见“严禁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和相应危险化学品
的安全周知卡；
7.企业未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和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专项预案（只有粉尘专项预案），无演
练记录。

29

温州展逸科技

有限公司（承

租单位）

1.车间外消防通道违章搭建；
2.生产车间和仓库未采用防火分隔；
3.电气线路凌乱，多处电线未穿阻燃管防护，插座和移动电气设施未采取防触电的安全措施，电
气设备未接地，一空气开关裸装在可燃木板底座上；
4.车间安全警示标识不足；
5.灭火器未按要求设置，且无定期检查记录；
6.粉尘未定期清扫；
7.废塑料粉碎机未采取防止火花产生的安全措施；
8.粉碎机等设备的运转部位未安装防护罩防护不到位；
9.污水处理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不到位，地下水池未开展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且安全防护不到位，未
张贴相关的安全警示标识，未建立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台账。

30

浙江卡达

阀门有限

公司

泰顺县彭溪镇
水尾村分泰路

7号

1.中频炉未配备冷却水系统温度、进出水流量缺检测及报警装置，未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的
安全设施；
2.配电室内缺绝缘垫、绝缘手套及靴，未配备应急照明灯，配电柜缺柜门，配电室通风不畅，作
业区湿度过大，且未设置相应的机械排风设施；
3.调配间未与其他区域采用防火墙进行隔断，甲类区域离打磨和焊接等明火散发区域间距小于
30m；
4.调配间未按要求设低位可燃气体报警探头、低位防爆机械排风装置及人体导除静电设施，调配
间爆炸区域范围内电气设施未采用防爆型，电线未穿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照明灯具未采用防
爆型；
5.调配釜输送管道未采用无缝钢管；

浙江卡达

阀门有限

公司

泰顺县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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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浙江卡达

阀门有限

公司

泰顺县彭溪镇

水尾村分泰路

7号

6.未能提供特种设备储气罐登记证，现场压力表和安全阀无校验标签，其中宿舍楼一楼楼梯间旁
设有生产用储气罐；
7.涂料中间库未按要求设置低位可燃气体报警探头、低位防爆机械排风装置及人体导除静电设施；
8.乙炔存放数量超当日使用量，钢瓶堆放区未按要求设置低位可燃气体报警探头，接口处和割枪
处的塑胶管已严重老化开裂，需更换；
9.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未进行辨识，有限空间管理台账不完善；
10.部分现场使用气瓶未设防倾倒措施；
11.生产车间内电气线路敷设凌乱，多处电线未套管敷设，低于 2.5m 的照明灯具未采用安全电压，
部分用电设备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部分配电箱内未设接地排，部分设备未有效接地；
12.部分机械设备高速运转部位缺安全防护罩；
13.未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并对危险源进行辨识，未根据风险等级落实分级管控措施，未在醒目位
置处设置安全风险分级公示牌及相应的警示标志。

浙江卡达

阀门有限

公司

泰顺县

政府

9月

30 日

31

温州鑫百

润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苍南县灵溪镇

仕华家园 1幢

502 室

1.安全出口处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及应急照明灯损坏；
2.灭火器设置不规范，消防栓破损，消防设施未定期进行月检；
3.部分配电柜内缺接地排和零排，箱门无接地跨接，部分配电柜底座未采取封闭措施，部分电源
线未套管保护；
4.燃气管道未设置介质名称及流向标识，燃气燃烧器附近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燃烧系统未见
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安全装置；
5.气瓶未设置防倾倒装置，乙炔瓶和氧气瓶存放的位置间距不足；
6.现场存放油漆等危化品，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7.各设备旁未设置安全操作规程，生产车间内安全警示标识（当心高温、当心触电、当心机械伤
害、注意通风、必须佩戴防尘口罩、当心车辆等）不足；
8.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未设置有限空间风险告知牌，未配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未见有限空
间审批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维护记录等有限空间台账；
9.公司未进行风险管控体系创建，未建立 2023 年度安全生产台账。

温州鑫百

润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苍南县

政府

9月

30 日

32

浙江鑫鑫

包装有限

公司

苍南县金乡镇

朝阳路 168 号

1.公司未开展有限空间风险辨识，未张贴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制定有限空间台账，出入口未设置“闲
人免进”等安全警示标识，未设置限制出入的措施；
2.危化品仓库与周边安全间距不足，仓库内部分线路防爆套管不到位，防爆排风安装高度过高，
未设置防液体流散措施、温湿度计，入口处人体静电消除器损坏；
3.配料车间违规使用塑料油抽；
4.涂布车间胶水槽附近未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
5.灭火器未定期进行月检；
6.车间未划设安全通道线和疏散指示标识；
7.配电柜前未铺设绝缘垫。

浙江鑫鑫

包装有限

公司

苍南县

政府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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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温州智鸿

包装有限

公司

龙港市产业大

道 635-745 号

龙港新城创业

园 25 幢

101-501 室

1.单机布袋除尘器与操作岗位、主通道及其相互之间未保持 6m 以上的安全间距；
2.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理，生产车间安全消防通道被货物严重堵塞；
3.二层喷漆作业现场与其他区域未采用实体墙隔断，部分电气设施未采用防爆型，四层喷漆作业
现场部分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未独立设置调漆作业场所；
4.喷漆作业现场未设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及应急排风，缺相关警示标志、安全操作规程及职业
危害告知卡；
5.打磨区域部分水帘机未正常开启使用，插座及开关未采用防爆型；
6.油漆中间仓库未设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及静电触摸球，应急排风安装位置不符合要求，部分
电线未套镀锌钢管或防爆绕线管敷设；
7.现场部分岗位缺少岗位操作规程及风险告知卡。

温州智鸿

包装有限

公司

龙港市

政府

9月

30 日

34

温州海诚

光学有限

公司

昆鹏街道灵展

路 686 号

1.喷漆房内可燃气体探测器警报装置未设置在值班室，报警探头缺声光警报装置，且使用非防爆
电气设施，调漆间与喷漆房未有效进行防火分隔，且存放量过多；
2.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与宿舍之间的间距不足，仓库内使用铁质工具开启桶盖，使用非防爆排风
机且安装高度不符合要求，未配置灭火器、人体静电消除器等安全设施，仓库门口未张贴危险化
学品的周知卡和严禁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
3.滚筒等部分电气设施未接地保护，饮水机等部分电气设施未安装漏电保护；
4.尾气处理喷淋塔等密闭空间未进行有限空间安全风险辨识及张贴有限空间的安全警示标识；
5.钛抛光场所与其他区域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无粉尘清扫制度和清扫记录，风管与其他抛光
材质风管互联互通。

温州海诚

光学有限

公司

温州海

洋经济

发展示

范区管

委会

9月

30 日

消防安全（30）

35 鸿豪锦苑
鹿城区德政东

路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2.防排烟系统、消防水泵以及其他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3.消控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4.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5.防烟、排烟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及运行；

6.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30％。

温州银来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36 繁华大厦

鹿城区江滨西

路 300-306 号

308 弄 4 号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2.防排烟系统、消防水泵以及其他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3.消控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4.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30％；

5.室内消火栓系统已设置，但不符合标准的规定或不能正常使用；

6.未按规定设置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装置，或已设置但不符合标准，或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中物联物

业集团

（温州）

有限公司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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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丰门街道

潘岙村

（区域）

鹿城区丰门街

道潘岙村

1.旧村内消防基础设施薄弱，发生火灾时对救援存在一定影响；

2.居住出租房普遍存在喷淋铺设不到位、智慧烟感失效的问题；

3.旧村内村巷道路电动自行车扎堆停放，且存在私拉电线违规充电现象。

丰门街道

办事处

鹿城区

政府

9月

30 日

38

温州市春

冬奇尔意

针织内衣

有限公司

瓯海区郭溪街

道梅屿工业区

1.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其他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运行；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3.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4.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超 50%；

5.安全出口、楼梯间设置卷帘门。

温州市春

冬奇尔意

针织内衣

有限公司

瓯海区

政府

9月

30 日

39

新桥街道

高翔社区

雅翔嘉园

瓯海区新桥街

道高翔社区创

新路 38 号

1.消控室主机的主备电源不能自动切换；

2.消防泵备泵不能手动启动；

3.消防泵、喷淋泵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4.地下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5.地下室排烟设施不能正常联动；

6.地下室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超 50%。

温州俊宇

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

公司

瓯海区

政府

9月

30 日

40

仙岩街道

竹溪村

（区域）

瓯海区仙岩街

道竹溪村

1.区域内出租房主要为砖混结构通天房，消防隐患突出；

2.部分居住出租房涉嫌违章搭建；

3.部分出租房厨房使用液化石油气反弹严重；

4.建筑物之间防火间距不足，车道狭小，部分道路被违章建筑或杂物堆场所占用；

5.相关房东和承租人消防安全意识较淡薄；

6.部分合用场所为砖木结构，耐火等级底。

仙岩街道

办事处

瓯海区

政府

9月

30 日

41
东方明珠

城

龙湾区永强大

道 4488 号

1.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所设置疏散指示灯的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30%；

2.消防控制室主机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3.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4.防烟排烟设施损坏；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6.防烟排烟系统、消防水泵以及其他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南都物业

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

分公司

龙湾区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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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天河街道

三星村

（区域）

龙湾区天河街

道三星村

1.部分居住出租房消防设施、设备缺失、电气线路未采用阻燃套管；

2.部分居住出租房内疏散通道未保持畅通；

3.部分合用场所物理分隔不到位；

4.部分居住出租房整治提升不到位；

5.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

6.室外消防水源不足。

天河街道

办事处

龙湾区

政府

9月

30 日

43

海滨街道

蓝田村

（区域）

龙湾区海滨街

道蓝田村

1.部分居住出租房四要件缺失，电气线路未采用阻燃套管；
2.部分居住出租房疏散通道未保持畅通；
3.部分合用场所未分隔或分隔不到位；
4.部分居住出租房整治提升不到位；
5.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
6.室外消防水源不足。

海滨街道

办事处

龙湾区

政府

9月

30 日

44 东山大厦

乐清市城东街

道坝头村千帆

路

1.防火门损坏的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

2.高层建筑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的数量 30%；

3.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或运行；

4.高层建筑已设置的防烟、排烟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运行；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6.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东山

大厦

物业

乐清市

政府

9月

30 日

45
科技创业

中心

乐清市发展路

6号

1.其他建筑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的门的损坏率大于其他设置总数的 50%；

2.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3.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装置不能正常切换；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5.消防水泵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6.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科技创业

中心

乐清市

政府

9月

30 日

46

浙江中韩

鞋业有限

公司

瑞安市仙降街

道下社村

1.该厂房未存在独立安全通道；

2.疏散走道、楼梯间、疏散门或安全出口设置栅栏、卷帘门；

3.部分防火门损坏率大于规定标准的 50%；

4.部分应急照明灯损坏率大于规定标准的 50%；

5.部分疏散指示灯大于规定标准的 50%；

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浙江中韩

鞋业有限

公司

瑞安市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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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紫荆假日

高层小区

瑞安市塘下镇

紫荆假日广场

1.消控室主机瘫痪，固定消防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2.部分防火门损坏率大于规定标准的 50%；
3.部分应急照明灯损坏率大于规定标准的 30%；
4.部分疏散指示灯大于规定标准的 30%；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6.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7.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瑞安市金

安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瑞安市

政府

9月

30 日

48

云周街道

侨贸社区

高园村

（区域）

瑞安市

云周街道

1.设置明火灶间，未采用实体墙及防火门与其他部分完全分隔；
2.未安装带有漏电保护装置的空气开关；
3.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配置不足；
4.生产、储存、经营场所与居住部分未采用实体墙和混凝土楼板进行分隔；
5.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
6.部分电气线路未套管；
7.内部隔墙未采用不燃材料、内部隔墙未砌至楼板底部。

云周街道

办事处

瑞安市

政府

9月

30 日

49 菇溪锦苑
永嘉县桥头镇

外岙大道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2.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4.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5.防火门损坏大于总数 20%；
6.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 30%；
7.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永嘉县佳

和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永嘉县

政府

9月

30 日

50 金泰大厦

永嘉县东城街

道永建路 121

号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2.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4.防火门损坏大于总数 20%；
5.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 30%；
6.室内消火栓存在缺失水带的情况；
7.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8.消防电源备电故障。

温州永祥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永嘉县

政府

9月

30 日

51 银都大厦

永嘉县瓯北镇

双塔路银都大

厦

1.高层建筑设置的安全疏散指示灯和应急照明灯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30%；

2.高层建筑防烟楼梯间的门的损坏率大于其设置总数的 50%；

3.消防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4.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装置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5.高层建筑所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6.高层建筑设置的防烟排烟系统、消防水泵以及其他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温州正茂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瓯北分公

司

永嘉县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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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嘉禾花苑
平阳县水头镇

寺前村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多回路故障，消控室主机主电源损坏；
2.消防泵控制柜故障，无法启动消防泵；
3.楼梯间防火门及配件损坏率大于 20%；
4.应急灯、疏散标志损坏率大于 30%；
5.喷淋泵控制柜故障，喷淋泵无法正常启动；
6.地下室防火卷帘损坏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分隔设施的 50%。

温州市和

顺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平阳县

政府

9月

30 日

53

浙江和泽

贸易有限

公司

平阳县万全镇

雪之梦（A6）

30#厂房、31#

厂房

1.消防控制主机回路故障；
2.搭建雨棚占用防火间距；
3.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50%；
4.手动报警系统故障；
5.安全出口处防火门被封闭、封闭楼梯间存放货物被占用；
6.生产车间部分防火门损坏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

浙江和泽

贸易有限

公司

平阳县

政府

9月

30 日

54

温州翔成

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苍南县宜山镇

龙金工业园区

1幢

1.3-4 层搭建阁层，未按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3-4 层搭建阁层，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建筑内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按规定标注要求设置的 50%；

4.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

温州翔成

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苍南县

政府

9月

30 日

55 东方景园
苍南县灵溪镇

站前大道

1.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正常运行；
3.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其他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运行；
4.登高场地被占用；
5.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 50%；
6.排烟风机损坏。

浙江瑞兴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苍南分公

司

苍南县

政府

9月

30 日

56
时代都市

广场

苍南县灵溪镇

人民大道与站

前大道交叉口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瘫痪；
2.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4.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运行；
5.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 50％；
6.防火门损坏率超过 50％。

浙江嘉城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苍南县

政府

9月

30 日

57 外滩嘉园

龙港市龙金大

道与沿江路交

叉路口往西北

200 米

1.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2.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联动启动；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
5.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6.消防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龙港优创

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龙港市

政府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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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铂金锦园

龙港市世纪大

道与人民路交

叉口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无法联动；
2.防烟排烟系统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3.高层建筑地下室防烟、排烟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5.高层建筑消防车道被占用；
6.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温州铂金

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龙港市

政府

9月

30 日

59 海思公寓
海经区灵昆街

道灵南路16号

1.防火门损坏率超 50%；
2.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损坏率超 50%；
3.地下室喷淋无水；
4.喷淋泵联动故障；
5.消防泵不能手动启动；
6.消控室主机主备电故障。

温州市瓯

江口物业

管理有限

公司

海经区

管委会

9月

30 日

60
金典时代

小区

洞头区北岙街

道人民路 9号

1.消控室主机的主备电源不能自动切换；
2.消防泵备泵不能手动启动；
3.消防泵、喷淋泵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5.屋顶防烟、排烟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6.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温州善美

物业服务

管理有限

公司

洞头区

政府

9月

30 日

61

伯温公馆

（无物

业）

文成县南田镇

南田村

1.高层建筑的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的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30%；
2.封闭楼梯间的防火门损坏率超过其设置总数 50%；
3.喷淋泵无法启动；
4.消控室主机瘫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防烟排烟系统、消防水泵以及其他自动消
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5.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
6.防火卷帘门损坏，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

南田镇

政府

文成县

政府

9月

30 日

62

大峃镇桥

头井村居

住出租房

集中区域

（区域）

文成县大峃镇

桥头井社区

1.部分居住出租房涉嫌违章搭建；
2.该区域出租房主要为砖木结构老房子，耐火等级低；
3.部分出租房内部厨房未形成独立分隔，电气线路未套管保护；
4.建筑物之间防火间距不足，车道狭小，部分道路被违章建筑或杂物堆场所占用；
5.相关房东和承租人消防安全意识较淡薄；
6.区域内合用场所未分隔或分隔不到位。

大峃镇

政府

文成县

政府

9月

30 日



19

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63

鸿发香江

花园住宅

小区

泰顺县罗阳镇

新城大道与经

三路交汇处

1.防烟风机不能正常运行；
2.防烟排烟系统不能正常联动；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
4.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 30%；
5.水泵控制柜无法启动，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6.防火门损坏率大于 50%。

温州市普

莱德物业

服务有限

公司泰顺

分公司

泰顺县

政府

9月

30 日

64

罗阳潘氏

宗祠（区

域）

泰顺县罗阳镇

东外村

1.建筑耐火等级低，木质结构年代久远；
2.楼梯、走道等疏散设施狭窄，疏散逃生难度大；
3.明火厨房与其他区域未采取防火隔断；
4.电线私拉乱接、未经阻燃套管保护，且直接敷设在可燃构件上；
5.缺配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已配的大部分消防设施和器材遗失或损坏；
6.承租人多为老人和小孩，消防安全意识较淡薄，逃生自救能力弱；
7.室内停放大量电动自行车并充电；
8.居住人数多且相对集中，电气线路老化、冬季用电负荷大。

罗阳镇

政府

泰顺县

政府

9月

30 日

道路交通（29）

1 65

渔藤公路
1 公里
+800米—
2 公里
+200 米

渔藤公路 1公
里+800 米—2
公里+200 米

该路段属于人非共版，道路一侧为村庄、老人公寓，另一侧为瓯江。人车流量大，无路灯照明，

存在安全隐患。

鹿城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2 66
渔藤公路
与盛园路
交叉路口

渔藤公路与盛
园路交叉路口

人车流量大，无信号灯自动抓拍设备，车辆违反信号现象较多，存在安全隐患。
鹿城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3 67

林里小学
前路段仰
义街道阳
光 100

仰义街道阳光
100 林里小学

前路段
急弯路段、高落差，周边有新开小学，工程车、学生流量大，存在安全隐患。

鹿城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4 68
瓯江路与
华光路口

瓯江路与华光
路口

该路段存在重型货车右转安全隐患。
鹿城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5 69
七都大道
汇桥街路
口

七都大道汇桥
街路口

车道标线、车道标志、灯控设置及周期存在矛盾。
鹿城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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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0
郭溪街道
景德路

郭溪街道景德
路

标线退化，机动车未礼让人行道上通行行人。
瓯海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7 71
五塘线永
兴街道五
溪村段

永兴街道五塘
线五溪村段

沿线小路交叉路口多，交通安全设施不齐全。
龙湾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8 72

330 国道
元觉街道
沙角村路
段

330 国道元觉
街道沙角村路

段

1.车流量较大，道路两侧开口较多，村民随意横过公路，容易引发事故。

2.道路旁提醒、警告标志不完善，道路安全防护性能不高。

洞头区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9 73

223 省道
永嘉县岩
头镇下烘
头村路口

223 省道岩头
镇下烘头村路

口

交通流量大，省道车速快，行人、非机动车横过道路现象较多，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秩序

混乱，事故多发。

永嘉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10 74

223 省道
东城街道
绿峰村路
口

223 省道东城
街道绿峰村路

口

交通流量大，省道车速快，行人、非机动车横过道路现象较多，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秩序

混乱，事故多发。

永嘉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11 75
104 国道
1991KM+3
00M

萧江镇下汇村
路口

车流量大，车速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无序混合通行，交通组织混乱，事故多发。
平阳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6月

30 日

12 76
104 国道
1981KM+7
30M

鳌江镇埭头村
路口

机动车流量大，过境车辆多，路口交通组织不合理，路口渠化，交通标志标线及安全设施不完善。
平阳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13 77
宜山大道
与华洋路
口

宜山镇宜山大
道与华洋路口

中间绿化带隔离，单向开口，交通复杂。
苍南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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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8

104 国道
连接线与
回民路交
叉口

桥墩镇 104 国
道连接线与回
民路交叉口

交叉路口人车流量大，易发生事故。
苍南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0 月

31 日

15 79
春晖路与
迎福路交
叉口

灵溪镇春晖路
与迎福路口交

叉口
路口不规范，人车流量大，事故多发。

苍南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16 80
埭金线与
黄金河村
路口

金乡镇埭金线
与黄金河村路

口
路口人车流量大，易发生事故。

苍南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0 月

31 日

17 81
樟柳线 0
公里 300
米

大峃镇大陆村
地段

交通标志、标线不全，道路存在安全隐患。
文成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6 月

30 日

18 82
大南线24
公里地段

南田镇新岳村
地段

交叉路口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不全，减速带缺失。
文成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6 月

30 日

19 83
228 国道
K4085+54
0

望东东路路口
1.车道不匹配，易发生拥堵，事故多发；

2.228 国道中央绿化带未设置隔离护栏，行人横穿频繁。

瑞安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20 84
瑞枫线
K47+450

盐店隧道路口 路口无交通信号控制，视距不良，事故易发。
瑞安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21 85
104 国道
1867KM+9
00M

柳市镇湖西村
路口

国道来往车辆多，车速较快；国道路中开口多，机动车调头多，村民出入多，村路口安防设施不

足，存在安全隐患。

乐清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22 86

沿江大道
与七里港
大道交叉
口

柳市镇沿江大
道与七里港大

道交叉口
交叉路口，路况复杂，车流、人流量大，路口交安设施不足，存在安全隐患。

乐清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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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单位

（区域）
地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23 87
虹南线蒲
岐镇香湖
郡路段

虹南线蒲岐镇
香湖郡路段

路况复杂，道路无中心隔离，易造成车辆、行人随意穿插道路，存在安全隐患。
乐清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24 88
龙金大道
与薛家桥
路口

龙金大道与薛
家桥路口

交叉路口，车流量大，易发生交通事故。
龙港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局

11 月

30 日

25 89
灵龙大道
与余南村
路口

灵龙大道与余
南村路口

交叉路口，车速过快，易发生交通事故。
龙港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26 90
灵龙大道
与三大庙
村路口

灵龙大道与三
大庙村路口

交叉路口，车速过快，易发生交通事故。
龙港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27 91
埭金线马
鞍桥村路
口

埭金线马鞍桥
村路口

三岔路口，车速过快，易发生交通事故。
龙港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28 92
咸云线金
麟桥

咸云线金麟桥 桥面老旧，无护栏，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龙港市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29 93

235 国道
泰顺县罗
阳镇三滩
路段

罗阳镇 235 国
道金北斗至三

滩路段

1.长下坡且弯道多，视距不足，大货车多且多数为过境车辆，驾驶人对路况不熟悉，易因下坡车

速快、刹车长时间使用，造成刹车失灵发生事故。

2.上坡方向，货车多车速慢，超车易造成事故多发。

泰顺县

政府

市公安
局、市交
通运输
局

11 月

30 日

建筑施工（1）

30 94

温州市核

心片区会

昌河单元

B-20地块

项目

浙江省温州市

瓯海区新桥街

道三浃村、西

湖村

1.1#楼 7 层花篮架转角部位斜拉杆缺失；

2.施工电梯及连廊部位悬挑架盖板未封闭；

3.1#楼 11 层悬挑架临时拉杆未设置。

瓯海区住

建局

市住建

局

4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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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销号审批表

整改单位\区域

地 址（桩号）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公布文号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时间 申请验收时间

隐患内容及

整改情况

治理责任

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督办单位

核查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

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安委办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市、县安委办各一份，整改单位一份。

2．报送本表时需附相关证明材料，如安全评价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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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督办单位联系人名单

市公安局（联系人：郑铁武，电话：88300116、13705880889）

市住建局（联系人：胡明春，电话：56579291、13957788001）

市交通运输局（联系人：陈利元，电话：88870003、18957712666）

市应急管理局（联系人：林振龙，电话：88967273、15958728275）

市消防救援支队（联系人：刘星，电话：86509705，195577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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